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培养协议书
 

甲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乙方：2010年9月1日入学研究生  姓名             身份证号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遵守研究所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执行研究生培养计划，按期完成学业。
现就乙方                同志被甲方录取为2010级（硕士、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有关培养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        乙方在学期间，由甲方提供必要的学习生活条件，标准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二．        乙方在甲方规定的学习期限内，须认真完成相关学位课程学习并修满学分，按时完成导师交给的科研工作，按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三．        乙方在学期间，必须遵守甲方学籍管理规定，甲方不受理乙方自费出国留学或探亲，不得随意提出退学，（特殊情况按甲方学籍管理规定办理）；
四．        乙方毕业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就业或继续深造，如与研究所签订其他合约，按合约执行。
五．        乙方在学期间，因本人原因自行退学或因学位课不合格必须退学，应退还自研究生入学至终止时研究所提供的全部培养费用，同时必须在两周内办理离所手续。
六．        申请退学的研究生如在规定时间内不办理离所手续，或未申请退学擅自离所，甲方将发函至研究生所去单位或学校（如系出国学习将同时发函至大使馆），请对方协助通知研究生本人回所办理手续。如在两周内仍不办理，将开除学籍。
七．        本协议自正式录取之日起生效（以乙方收到正式录取通知书时间为准），双方保证遵守协议所有条款；
八．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研究生部                            乙方签字：
2010年9月1日                               2009年6月30日
   近代物理研究所与硕博连读研究生协议书（自愿选择）
甲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乙方：2010年硕博连读研究生  姓名                身份证号                       

为规范研究生管理, 提高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国家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有关规定，结合甲方实际情况，甲乙双方就乙方作为甲方硕博连读研究生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经乙方自愿申请，甲方审核并择优选拔后同意，乙方从报到注册之日起至毕业5年内，由甲方作为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并根据有关规定和研究生具体培养目标进行管理。

二、甲方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科研工作及生活条件,按规定发放助学金或根据《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奖学金暂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放奖学金。2009年9月1日入学时, 乙方列入硕士研究生录取名单，甲方按硕博连读研究生对乙方进行管理，乙方享受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待遇。乙方入学后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参加中期考核,通过考核后,列入当年的博士研究生录取名单，第三学年第一学期由甲方按博士研究生对乙方进行管理，乙方享受博士研究生待遇。

三、乙方应按规定期限修满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和必修环节学分,取得合格成绩, 同时完成甲方导师指定的有关科研课题的具体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

四、乙方在学期间应遵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管理规定》（2007年第38次院长办公会修订）,不得无故中途退学或改为参加硕士论文答辩。如乙方学位课程成绩或必修环节不合格, 或博士资格认定未通过，经甲方所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按终止学业处理。如乙方确有特殊客观原因, 中途提出改为硕士研究生学习申请,由导师签署意见,经甲方所学位委员同意,所务会批准后方可改变研究生培养计划，改为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五、如乙方系不符合规定或博士生资格筛选不合格或因任何其他理由中途自动退学，均按终止学业处理, 乙方须一次性偿还甲方培养费并如数退还已发放的全部费用,甲方不发给肄业证书和学习证明。
六、本协议书经甲、乙方签章后生效。
七、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方及甲方法律顾问各持一份。

八、本协议书由甲方负责解释。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二O一O年六月   日

定向（委培）研究生协议书
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规定，经初试、复试合格，                  单位（以下简称乙方）职工            （以下简称丙方），拟录取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秋季入学研究生，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甲方）负责培养。现就有关事宜签定协议如下：

一、经乙方（丙方）申请，甲方审核同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批准，丙方从2010年9月至   年  月作为乙方的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在甲方攻读学位。

二、甲方根据规定向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工作及生活条件。

三、丙方在学期间工资待遇、医疗保险由乙方支付，不再享受甲方同类研究生助学金待遇。甲方可酌情向丙方发放课题同类科研人员的保健、劳保及劳务酬金。

四、丙方在学期间应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认真做好开题报告，按计划参加科研任务，通过中期考核，完成论文撰写、答辩及按规定申请学位应发表的文章。

五、丙方在学期间参加由甲方安排、布置的科研工作，所发表的文章和取得的科研成果，其所有权、申请专利和技术转让权等均归甲方所有。涉及成果、技术转让、奖金分配和提成等收入，由甲方按规定办理。

六、丙方在学期间每年可享受一次暑假，探亲费用由乙方按规定支付。

七、丙方结束学习离所时，需办清全部离所手续。

八、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九、本协议若与国家政策相悖，以国家政策为准。本协议至丙方学习期满自动终止。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代表签名：              丙方姓名：

 （公章）               （公章）

二O一O年  月  日

